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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法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五十一、五

十九、六十條條制定之。 

第二條 依本法選舉、罷免之會員代表為學生議會議員。 

第三條 學生議會由下列方式所產生。 

成員資格：具有擔任班級幹部、社團幹部或學會者經

歷之證明；並由各系學會舉辦公開之選舉產生。 

第四條 學生議員之選舉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法

行之。且任期內不得擔任學生會幹部、現任主要社團

幹部。 

第五條 學生議會議員候選人資格如下： 

一、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平均 70 分(含)以上。 

二、 在任期間不可兼任系學會、社團一級幹部。 

三、 在本校就學期間， 無一小過(含)以上處分紀錄。 

四、 參與一學期(含)以上之學生會、系學會、社團幹 

     部之經歷。 

五、 不得為選務委員、評議委員會，如登記競選，必 

     須放棄原擔任之職務。 

六、 得視情況討論增加之。 

第六條 各科系議員之員額為一系兩名，各科系所選舉產生之

議員，須經由該班級導師及系主任核准才得以出任。 

若該科系為選舉議員代表，如有權利上之損失，則由



該科系自行負責。 

第七條 學生議員選舉，以候選人所得之有效票較多者為當

選，票數像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第八條 學生議員於同額或不足額參選時之總投票數須達該選

區會員人數乘以百分之十之票數；超額參選時之總投

票數須達該選區會員人數乘以百分之十五之票數，並

以得票數最高者，始排序至該選區應選名額為止當選

之。 

第九條 學生議員之缺額自動以該科系學會候補議員遞補，若

無候補議員，則該科系學會必須於一個月內舉行公開

選舉產生(依上述第三條選舉辦法產生)。 

第十條 學生議會任期一年，於每年五月至六月定期改選產

生，其職權由議員得連選連任一次。議長、副議長得

連選連任一次。 

第十一條 議長、副議長由前任議長、副議長帶領學生議員互選

之，全體學生議員皆為候選人。 

第十二條 議長、副議長之罷免須經由 2/3以上之議員連署簽名

罷免，始得辦理。連署書應載明連署人系級、學號、

姓名及日期，連同罷免理由，向學生議會秘書處登記

(應知會該班級導師及系主任)。 

第十三條 學生議員於任期內連續三次未參加例行性會議，三次

未參加全校性重大會議，任達一項者，視為自動辭

職，並由學生議會執行秘書處以書面通知該位議員，

並公告之。 

第十四條 學生議員之辭職應以書面向秘書處提出，並註明事

由，辭職書於送達三日後生效，並將此書面報告另行

公告 (依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五十九條制定之)。 

第十五條 學生議員必須為該科系之學生，當選後若有轉學、轉

系、休學、退學等，其議員資格同時取消。 



第十六條 罷免學生議員案之提出應由原科系之學生，取得該科

系之學生四十人以上之連署，連署書應載明連署人系

級、學號、姓名及日期，連同罷免理由，向學生議會

秘書處登記(應知會該班級導師及系主任)。 

第十七條 若當選不足應選名額時，應於投票日後七日內公告補

選以補足缺額，補選以一次為限。 

第十八條 本法之修改由學生議會實行之，並由學生事務委員會

議備查，通過後實施。 

第十九條 各委員委員長之罷免須經由 2/3以上之議員連署簽名

罷免，使得辦理。連署人系級、學號、姓名及日期，

連同罷免理由，向學生議會秘書處登記(應知會該班級

導師及系主任)。 

第二十條 若議員因系上實習而無法完成任期，則該議員應請系

學會協助在請辭一個月前提出人選進行交接、補選或

放棄資格(時間不包含寒暑假)。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通過，由會長公告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